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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件
粤疾控〔2020〕78号

关于印发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见消毒

方式及消毒药械使用指引（第一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疾控中心、各县（市/区）疾控中心：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与控制工作，科学做

好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的消毒工作，切断传播途径，降低传播风

险。我中心组织专家制定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见消

毒方式及消毒药械使用指引（第一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

加强防控指导。

附件：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见消毒方式及消毒药

械使用指引（第一版）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年 2月 11日

（联系人：郑小凌，联系电话：020-310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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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见消毒方式

及消毒药械使用指引（第一版）

为指导各单位、社区规范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环境消毒工作，做到“科学防控、科学消毒、精准消毒”，避免因

过度消毒、错误消毒和滥用消毒剂，对人畜及环境产生危害和污

染，特制定本指引。

一、基本原则

（一）环境消毒工作要根据流行病学指征和（或）病原学监

测、传染源排出的病原体及可能污染的范围为依据，来确定开展

消毒处理的范围和方式。

（二）医疗机构内消毒应遵循WS/T367-2012《医疗机构消毒

技术规范》的相关规范。

二、常用消毒方式及应用场景

（一）浸泡消毒：含氯消毒剂、含碘消毒剂、过氧化物类消

毒剂等。对小件不惧水的物品首选浸泡消毒。

（二）擦拭、局部小面积喷洒消毒：醇类消毒液、含氯消毒

剂、含碘消毒剂等。对电梯间、门把手、洁具、地面、家具等光

滑表面，可采用擦（拖）拭消毒；对皮肤、粘膜、伤口可采用冲

洗、擦拭等方式消毒。

（三）喷洒消毒：含氯消毒剂、过氧化物类消毒剂等。对土

墙及粉刷的粗糙表面，以喷洒或喷雾消毒。

（四）气溶胶喷雾、气化及熏蒸消毒：：：：过氧化物类消毒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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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气可采用气溶胶喷雾、气化、熏蒸等方式消毒。

三、几种常用消毒剂使用及注意事项

详见下表。

几种常用消毒剂使用及注意事项

消毒剂 消毒对象 消毒方式 注意事项

醇类

消毒液

适用于手和皮肤、

精密仪器表面等小

面积物体表面的消

毒

擦拭、局部小

面积喷洒

使用乙醇消毒液时

一定要避开火源或

容易产生火花的操

作，操作环境尽量

通风。

含氯

消毒剂

适用于环境、物品

表面、织物、分泌

物、排泄物等的消

毒

浸泡、喷洒、

擦拭

含氯消毒剂对金属

具有腐蚀作用，对

织物具有漂白作

用，不能与洁厕灵

等酸性洗涤用品以

及酒精混用。

含碘

消毒剂

一般用于皮肤和粘

膜消毒

浸泡、擦拭或

冲洗
对碘过敏者慎用

过氧化物类

消毒剂

1.过氧乙酸：耐腐蚀

物品表面消毒、空

气消毒

2.过氧化氢：物品表

面消毒、空气消毒

3.二氧化氯：物品表

面消毒、空气消毒、

污水消毒等

浸泡、喷洒、

气溶胶喷雾、

气化及熏蒸

高浓度的过氧化物

类消毒剂对皮肤粘

膜有刺激性，对物

品有腐蚀性，对织

物有漂白作用，使

用时注意安全。

二氧化氯活化后使

用，现配现用。

其他

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推荐的浓度、作用时间和消毒方式

使用

四、常见消毒器械的使用及注意事项

（一）高压静电循环风、紫外线循环风等方式的空气消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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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以在有人条件下使用，依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使用和保养。

（二）臭氧发生器消毒机，可用于空气、水和物体表面的消

毒，使用时不能有人在场，关闭门窗。

（三）紫外线消毒设备，使用时不能有人在场，并注意避光

（包括太阳光和照明光）。对空气和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均有

消毒效果。紫外线光管需定时用无水乙醇擦拭，保持光管表面干

净。定期检测紫外线强度，当辐照度低于 70µW/cm2时需更换。

五、不宜采用的消毒措施

（一）不宜对室外环境开展大规模的消毒，如使用飞机、无

人机、喷洒车、雾炮车等设备对街道、社区、园区、广场、马路、

行驶的汽车外表面及车轮等实行大规模喷洒消毒剂（粉）消毒。

（二）不宜使用超低容量喷雾器、热烟雾机等对外环境进行

空气消毒。

（三）不宜直接使用消毒剂（粉）对人员进行消毒，如设置

喷雾消毒通道让人员通过，或直接对人员喷洒消毒液。

（四）不宜对水塘、水库、人工湖等环境中投加消毒剂（粉）

进行消毒。

（五）不得在有人的条件对空气（空间）使用化学消毒剂消

毒，不得使用醇类、季铵盐类、醛类、胍类消毒剂对室内空气消

毒。不宜用循环风空气消毒器进行终末消毒。

（六）不宜使用戊二醛对环境进行擦拭和喷雾消毒。

（七）不宜使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大于 1000

mg/L）做预防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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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场所具体消毒方法参照已出台的指引进行

（一）《关于印发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居

家隔离消毒、集中隔离消毒和病例居家终末消毒指引的通知》（粤

疾控〔2020〕24号）

（二）《关于印发普通家庭、公共交通服务单位及公共交通

工具、农贸市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卫生清洁消毒

指引的通知》（粤疾控〔2020〕31号）

（三）《关于印发餐饮场所、公共场所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卫生清洁消毒指引的通知》（粤疾控〔2020〕40号）

（四）《关于印发学校和托幼机构、居民社区、托老机构预

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清洁消毒指引和普通居民废弃

口罩处理消毒指引的通知》（粤疾控〔2020〕41号）

（五）《关于印发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专业消

毒作业人员个人防护指引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死亡病例

遗体消毒处理指引的通知》（粤疾控〔2020〕42号）

（六）《关于印发居家和公共场所卫生间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卫生消毒指引的通知》（粤疾控〔2020〕49号）

（七）《关于印发环卫行业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消

毒指引的通知》（粤疾控函〔2020〕54号）

（八）《广东省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引（试行）》（粤建电发〔2020〕7号）



- 6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卫生健康委规划处、疾控处，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委）。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2020年 2月 11日印发

校对：郑小凌 （共印 2份）




